
证券代码：000791         证券简称：甘肃电投        公告编号：2016-40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炳灵

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向厦门陇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陇能租赁”）

贷款 8000万元，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融资租赁期限为 5年，租赁利率 4.21%，

采取按季付息及每季度偿还本金 50 万元方式，租赁手续费按照每年剩余本金的

0.3%/年计算，租赁期结束后偿还剩余本金 7050万元，炳灵公司以 100元人民币

回购融资标的物。 

2、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电投集团”）系本公司

控股股东，电投集团也是陇能租赁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陇能租赁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

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参与该议案表决的4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关联董事李宁平、李辉、陆平均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

审批前，经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和一致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需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简介 

（1）公司名称：厦门陇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企业住所：中国（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南二路45号4楼10单元；(6)企业性质：

中外合资公司；(3)法定代表人：傅丽蓉；(4)注册资本：叁亿元整；(5)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50200M0001K7993；(6)控股股东及股权比例：甘肃电投资本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55%股权,弘世国际有限公司45%股权；(7)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

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

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等。 

2、陇能租赁公司成立于2015年9月，是甘肃电投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香

港弘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的中外合资性质融资租赁公司。最近一年及一

期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30,008.35万元、净资产29,994.36

万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32.48万元、净利润为-5.64万元；截止2016年3月31日，

总资产30,391.73万元、净资产30,175.31万元，201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127.68

万元、净利润为180.95万元。 

3、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陇能租赁为甘肃电投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电投资本”）的控股子公司，电投资本持股比例55%；电投资本为公司

控股股东电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电投集团是陇能租赁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陇能租赁公司为本公

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炳灵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向陇能租赁贷款

8000万元，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本次融资租赁的标的物河口电站的1#-3#

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设备原值19,117.66万元、净值11,351.11万元。详

见下表： 

序号 
设 备 名

称 
资产原值 

累 计 折

旧 
资产净额 购置时间 

存 放 地

点 
权属 

1 

河 口 电

站 1#水

轮 发 电

机组 

6198.87 2518.29 3680.58 
2009年 10

月 19 日 

河 口 水

电厂 

无 抵 押

等 权 属

瑕疵 

2 

河 口 电

站 2#水

轮 发 电

6719.92 2729.97 3989.95 
2009年 10

月 19 日 

河 口 水

电厂 

无 抵 押

等 权 属

瑕疵 



机组 

3 

河 口 电

站 3#水

轮 发 电

机组 

6198.87 2518.29 3680.58 
2009年 10

月 19 日 

河 口 水

电厂 

无 抵 押

等 权 属

瑕疵 

合计 19117.66 7766.55 11351.11  —— ——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采取融资租赁的售后回租方式，即炳灵公司以部分水轮发电机

组及其附属设备为标的与陇能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按照合同的

约定向陇能租赁分期支付租金。 

本次融资租赁合同参考当前融资租赁市场价格水平协商确定,本次融资租赁

年利率为 4.21%，即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下浮约 11%

确定。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融资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 

2、租金支付方式：按季付息，每季度偿还本金50万元，租赁期结束偿还剩

余本金7050万元 

3、租赁手续费：按照每年剩余本金的0.3%/年计算，按年收取。 

4、租赁期限：5年 

5、租赁利率：4.21%，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下

浮约 11%确定，在租赁期内，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则年租赁利

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基点数进行相应调

整，调整起始日为下一期租金日。 

6、生效条件：本合同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无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及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为炳灵公司通过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方式向陇能租赁贷款，

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下浮约 11%确定，可以有效降低资金成本，未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为炳灵公司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获取一定的周转资金，主营

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6 年年初至本交易事项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人已发

生物业管理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 24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提

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2、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此关联

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炳灵公司以融

资租赁方式进行贷款，融资租赁利率按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下浮约 11%确

定，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西南证券认为：1、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的长远

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甘肃电投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贷款的关联交

易事项，以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后下浮约 11%确定，定价遵循公正、公平的

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2、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

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

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3、拟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 

4、保荐机构意见。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7月 6日 




